
市级府院协调机制由常务副市长毛朝晖担任总召集人，市中

级人民法院院长胡建福担任副总召集人。 市中级人民法院、 市检

察院、 市发改委、 市公安局、 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 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 市

商务和粮食局、市国资委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信访局、 市

医保局、 市档案馆、 市金融办、市税务局、 市生态环境局、 人 民

银行衡阳中心支行为成员单位。 根据工作需要，可增加其他单

一 、 组织机

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 统筹

协调解决企业破产处置中的相关问题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

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 最高人民法院等 13个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加

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》(发改财金[2019]1104号)

和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府院协调机制

的通知》(湘政办函〔2020〕 102 号 )等文件精神， 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

各县市区人

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衡政办函〔2021〕 14号

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府院协调机制的通知

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：

构

位参加。 各成员
















